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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高齡化的趨勢，與世界上經

濟先進的國家相比較，我國亦為老化速度

發展最快的國家，如下表 1 所示。我國高

齡人口由7%增加到15%，僅需經過26年；

由 10%增加到 20%，更僅需經過 20 年。

此老化速度不僅高於歐美國家，甚至連鄰

近的日本，臺灣都比其老化速度發展更

快。 

表 1  我國與先進國家老化速度比較 

國  別 高齡人口由 7%至 15%的年數 高齡人口由 10%至 20%的年數 

法 國 131 76 
瑞 典 88 63 
義 大 利 63 42 
英 國 51 74 
德 國 44 58 
美 國 66 63 
日 本 26 21 
臺 灣 26 20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2012） 

 

進一步將我國與鄰近的日本與韓國老

化速度相比較，如表 2 所示。此表顯示，

我國相較於日韓，高齡人口比例由 14%到

20%，亦即由高齡社會發展至超高齡社會，

僅需 8 年的時間。換言之，國發會推估我

國到 2025 年，即約 10 年後，每五位中華

民國的國民當中，就有一位年齡超過 65

歲，成為超高齡社會。 

表 2 我國與日本及韓國老化速度比較 

高齡人口比例 日本 韓國 臺灣 

4%→7% 
20 年 

（1950～1970） 
18 年 

（1982～2000） 
9 年 

（1985～1994） 

7%→14% 
24 年 

（1970～1994） 
17 年（推估） 
（2000～2017） 

23 年（推估） 
（1994～2017） 

14%→20% 
12 年 

（1994～2006） 
9 年（推估） 

（2017～2026） 
8 年（推估） 

（2017～2025）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2012） 

 

由上述表 1 與表 2 數據資料顯示，我

國的高齡化速度，比歐美等先進國家發展

更為快速。若相較於日本與韓國，我國高

齡化速度亦較日本與韓國更快。 

由上述的圖形與表格資料顯示，近年

來我國高齡化的問題逐漸浮上臺面。若再

加上少子化的問題，會使高齡化的問題更

為加遽。高齡化社會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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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響或衝擊，包括諸多面向，例如財

政、經濟、政治、建築、醫藥、衛生、保

健、福利、教育、消費、商業、家庭等。

根據經濟學理論，國民所得總合需求支出

（Aggregate Expenditure），包括：家戶消

費支出（Household Consumption）、廠商投

資支出（Firm Investment）、政府消費支出

（Government Consumption）、出口淨額

（Net Exports）。若按照相對重要性與結構

比重而言，家戶消費支出占總需求支出層

面的比重最高，歷年來大約在 58%～59%

左右，在國民所得的組成成份中，扮演最

重要的角色。是以，研究高齡化社會發展

趨勢之下，家戶所得來源（Sources of 

Income）與消費支出型態（Consumption 

Patterns）的變化，將有助於個人、家庭、

社會與國家之經濟資源分配的重要參考。 

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對家戶所得與消

費支出的型態結構，會產生如何的變革，

以及此變革將如何影響臺灣的產業發展，

均為當前經濟與社會發展政策須著重的重

要方向。是以，本研究將高齡化社會對經

濟發展的影響，著重分析經濟學個體方面

家戶經濟行為當中，所得來源如何決定各

類不同的消費型態之影響層面。 

Atkinson and Hayes（2010）以統計資

料分析為主軸，繪圖與說明英國人口老化

型態，及各年齡層之所得與消費型態分析。

各年齡層財富之分配，最高點落在戶長為

55 至 64 歲之族群。財富之平均數（mean）

與中位數（median），皆呈現左偏的偏態情

形。隨年齡的增長，財富逐漸遞減。簡言

之，家戶的財富，較集中於中高年齡層。

英國的家庭，所得的主要來源，包括工資

與薪水（wages and salaries）、自我僱用（self 

employment）、投資（investments）、年金

與退休金（annuities and pensions）、社會安

全福利（social security benefits）、其他來

源（other sources）。支出類別包括食品與

非酒精飲料、菸酒與麻醉毒品、衣著與鞋

類、住宅燃料電費、居家用品與服務、醫

療保健、交通、通訊、休閒與文化、教育、

餐飲與旅館、雜項、其他支出。 

國內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三方面：第

一，在所得來源與消費型態方面，游麗君

（2011）研究臺灣地區家庭所得與消費支

出差距變化；蔡春燕（2002）探討臺灣消

費社會的形成：家戶所得與消費關聯性之

階層及城鄉分析；詹宜璋（1992）剖析臺

灣地區老年所得來源之組合與比重以及老

年消費支出之型態與水準。第二，於高齡

化社會之所得方面的探討，蘇妤庭（2008）

剖析高齡化社會之中老年人的所得來源；

王季云（2001）研究退休金制度和老年經

濟安全保障情形，並探討家庭所得來源的

趨勢；鄭崇志（1990）研究人口老化及退

休員工所得保障問題。第三，分析高齡化

社會之消費型態，詹維玲（2009）探討退

休對生命循環消費的影響；李宗派（2008）

分析老人保健與銀髮產業發展趨勢；曹雅

晴（2010）研究銀髮族家庭休閒消費支出

影響因素；齊馨（2006）探討 50 歲以上之

獨居老人消費型態與儲蓄行為；范光中與

許永河（2010）研究臺灣人口高齡化的社

經衝擊。  

針對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本文研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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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個體層面家戶部門所得來源與消費型

態之發展，及其所帶來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利用行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資料，進行實證估計與分析。具體而言，

本文利用民國 83 年～101 年「家庭收支調

查」年度統計表為實證資料，分析每年之

各年齡層結構的所得與消費型態，並估計

各年齡層結構之消費支出需求的所得彈性。

因各年齡層之所得結構來源不盡相同，且

消費模式之型態不同。除了分析所得總項

對消費支出總項之影響外，將依照各種所

得細項（共六大類別：受僱人員報酬、產

業主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宅設算

租金收入、經常移轉收入、雜項收入），與

各種消費支出細項（共七大類別：食品類、

衣著類、住宅類、醫療保健類、交通與通

訊類、休閒文化教育與餐廳旅館類、什項

類），進行消費支出需求之所得彈性分析。 

 

 

行政院主計處每年進行我國的「家庭

收支調查」，為研究家戶收支行為方面最重

要的調查資料。該資料調查內容豐富，包

括戶口組成、家庭設備、住宅概況、經常

性收入、經常性支出等。本文利用民國 83

～101 年之各年度統計表，擷取家戶之戶

口組成、經常性收入、經常性支出等三部

分為實證資料。按照各年份，依照戶長年

齡區分為七組如下：未滿 30 歲、30～34

歲、35～39 歲、40～44 歲、45～54 歲、

55～64 歲、65 歲以上。經常性收入區分為

六項如下：受僱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宅及其他營建物設

算租金收入、經常移轉收入、雜項收入。

各收入項下之涵蓋細項如表 3 說明。 

在經常性收入方面，區分六大類及各

大類下涵蓋之概略細項： 

表 3  經常性收入類別與其細項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受僱人員報酬 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收入 自用住宅及設

算租金 
經常移轉收入 雜項收入 

本業薪資 農牧業淨收入 利息收入  從私人  
兼業薪資 
（退休金） 

林業淨收入 投資收入 
（股息紅利）

 從政府 
（敬老年金） 

 

其他收入 漁業淨收入 其他財產所得

（房屋租金）

 社會保險給付  

 營業淨收入   從企業（醫療

保險給付等） 
 

    從國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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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之消費支出區分七大項：食品類

（食品及飲料、菸酒及檳榔）、衣著類（衣

著及服飾）、住宅類（住宅水電瓦斯、家具

及家務）、醫療保健類、交通與通訊類（交

通、通訊）、休文教與餐旅類（休閒與文化、

教育、餐廳及旅館）、什項類。 

 

本文研究方法分兩個部份，第一部份

為敘述統計分析，利用表格與圖形，按照

各年度，分析上述各項年齡層結構之所得

來源與消費支出型態。圖形包括長條圖

（bar chart）與折線圖（line chart），分析

結果如下： 

下表為2011年之家庭收支調查資料，

依照各年齡層之各類所得來源總計金額與

百分比，全體樣本總平均為新臺幣

1,104,265 元。 

表 4  2011 年各年齡層各類所得來源之百分比            （單位：元） 

 總平均 未滿30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所得收入總計 1104265 980049 1182687 1220014 1224868 1222361 1209999 615209
   所得收入總計(各欄總%)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受僱人員報酬 58.58% 66.75% 69.05% 68.33% 64.99% 59.38% 56.61% 24.04%
　2.產業主所得 13.32% 4.51% 6.32% 8.78% 11.88% 17.85% 16.38% 10.44%
　3.財產所得收入 4.49% 3.71% 2.73% 2.44% 2.60% 3.55% 5.47% 12.81%
　4.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 6.06% 5.83% 5.70% 5.74% 5.69% 5.68% 5.99% 8.90%
　5.經常移轉收入 17.54% 19.19% 16.19% 14.69% 14.83% 13.52% 15.53% 43.78%
　6.雜項收入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4%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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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1 年各年齡層之所得收入總計圖（單位：元）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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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1 年各年齡層各類所得來源之百分比長條圖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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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11 年各年齡層各類所得來源之百分比折線圖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繪製。  

 

由上述圖 3 與圖 4 分析得知，按照各

組年齡層組別觀察經常性收入的變化發現，

受僱人員薪資所占百分比於 30～34 歲達

最高點為 69.05%，之後隨著戶長年齡層的

增加，該百分比逐漸下降，於 64 歲之前，

均維持至少在 56.61%以上。但過了退休年

齡 65 歲，該百分比即下滑到 24.04%。經

常移轉收入所占百分比，於 64 歲之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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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維持在 13.52%～19.19%之間。但過了

65 歲，即上升至 43.78%。產業主所得百分

比，隨著年齡層的增長，亦有顯著的變化。

54歲以前，該百分比逐漸上升。55歲之後，

該百分比逐漸下降。財產所得收入方面百

分比，有明顯隨年齡而增長的趨勢。由各

年齡組別歸納，受僱人員報酬、產業主所

得、財產所得收入、經常移轉收入等，隨

年齡的增長，對這些收入來源的依賴度有

顯著的變化。 

其次，本研究也將 2011 年按各年齡組

別的消費支出總計，以及其所包含的項目

之百分比變化，以下面的表與圖說明之。

2011 年家戶總平均支出為新臺幣 729,010

元。隨著年齡增長，消費支出逐漸增加，

於 40～44 歲達到最高，平均消費支出新臺

幣 822,910 元。之後逐漸下滑，65 歲以上

年齡組，平均消費支出新臺幣 452,311 元。 

表 5  2011 年各年齡層各類消費支出之百分比 

總平均 未滿30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消費支出總計 729010 691070 777077 801956 822910 814290 733301 452311
  消費支出總計(各欄總%)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食品類 16.23% 16.95% 16.41% 16.14% 15.94% 15.42% 16.19% 18.62%
  2.衣著類 3.10% 3.26% 3.32% 3.27% 3.15% 3.22% 3.17% 2.11%
  3.住宅類 26.88% 27.44% 26.63% 25.29% 25.19% 25.44% 27.74% 33.60%
  4.交通類 13.00% 13.39% 13.92% 13.74% 13.83% 13.46% 13.73% 7.20%
  5.醫保類 14.62% 14.49% 14.40% 14.37% 13.80% 12.81% 14.65% 21.65%
  6.休文教類與餐旅類 20.54% 18.65% 18.54% 20.77% 22.77% 24.73% 18.60% 11.23%
  7.什項類 5.63% 5.82% 6.78% 6.42% 5.32% 4.92% 5.92% 5.59%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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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支出總計

 

圖 5  2011 年各年齡層之消費支出總計圖   （單位：元）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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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1 年各年齡層各類消費支出之百分比長條圖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繪製。 

 

 

 

圖 7  2011 年各年齡層各類消費支出之百分比折線圖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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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各年齡組之間，觀察各類消

費項目的變化。由以上兩個圖發現，住宅

類、休文教與餐旅類、醫療保健類、交通

類、食品類，在 55 歲之後的年齡組別，均

產生較明顯的變化。其中，住宅類、醫療

保健類、食品類等三項，隨年齡增加而大

幅提升；休文教與餐旅類、交通類，隨年

齡增加而大幅減少。其中的休文教與餐旅

類，在 54 歲以前則呈現顯著增長的趨勢。

是以，隨著年齡層的變化，各類消費支出

的結構，確實有明顯的變化。 

由上述第一部份的初步敘述統計分析

發現，隨著時間的經過，各年齡層之所得

來源項目以及消費支出項目，確實有顯著

的差別。因此，有必要進行深入的統計與

計量分析。 

第二部份為計量統計分析，按各年度

（民國 83～101 年）與各年齡層（未滿 30

歲～65 歲以上），分別計算所得來源與消

費支出的年度變化，並估計各項消費支出

的邊際消費傾向與需求所得彈性（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本文研究高齡化社會下之所得來源與

消費型態分析，利用民國 83～101 年臺灣

地區家庭收支調查資料進行實證評估。所

得來源區分為七大類別，包括所得收入總

計、受僱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

得收入、自用住宅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金、

經常移轉收入、雜項收入。消費支出區分

為八大類別，包括消費支出總計、食品類

支出、衣著類支出、住宅類支出、交通與

通訊類支出、醫療保健類支出、休閒、文

化、教育、餐飲與旅遊類支出、雜項類支

出。因分析高齡化社會的人口結構，因此

將各年度的年齡層區分為八大組，包括總

平均組、未滿 30 歲組、30～34 歲組、35

～39 歲組、40～44 歲組、45～54 歲組、

55～64 歲組、65 歲以上組。本文彙整上述

四個分析面向，即民國年度、所得來源、

消費支出、年齡層組，進行交叉分析。因

各類組的實際金額數字龐大，因此，本文

均以各類組之實際金額占全體總金額之相

對百分比分配，來進行各年度的綜合比較。

並且，因為實證資料跨越共計 19 個民國年

度，因此各年度的所得與消費金額均先經

過消費者物價指數（CPI）的調整，以進行

跨年度的所得與消費之比較。實證結果共

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為民國 83～101 年

各類所得來源與消費支出之各年齡組百分

比分配表，再區分所得來源（表 6 與圖 8）

與消費支出（表 7 與圖 9）兩部份。第二

部份為民國 83～101 年各年齡組之各類所

得來源與消費支出百分比分配表，再區分

所得來源（表 8 與圖 10）與消費支出（表

9 與圖 11）兩部份。。第三部份為各年齡

組之所得對各類消費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

與所得彈性（表 10），再區分邊際消費傾

向與所得彈性兩部份。 

實證結果發現，第一，人口老化對所

得來源的影響是，45 歲以上的各年齡組，

各類所得來源的相對百分比是逐年增長

的，若按各細項的增幅排名，55～64 歲組

的產業主所得增加最多，65 歲以上組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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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所得增長居次，45～54 歲組的產業主所

得再次。44 歲以下的各年齡組，各類所得

來源的相對百分比是逐年降低的，若按各

細項的減幅排名，35～39 歲組產業主所得

減少最多，30～34 歲組的產業主所得減少

其次，40～44 歲組的財產所得收入減少再

次，未滿 30 歲組的經常移轉收入減少最

少。第二，人口老化對消費支出的影響是，

45 歲以上的各年齡組，各類消費支出的相

對百分比是逐年增長的。若按各細項的增

幅排名，55～64 歲組在交通與通訊類及衣

著類的增幅最多，45～54 歲組在交通與通

訊類的增幅居次，65 歲以上組在醫療保健

類與住宅類的增幅再次。44 歲以下的各年

齡組，各類消費支出的相對百分比是逐年

降低的。若按各細項的減幅排名，35～39

歲組在住宅類的減幅最大，30～34 歲組在

交通與通訊類的減幅居次，40～44 歲組在

休閒、文化、教育、餐飲與旅遊類減幅再

次，未滿 30 歲組在醫療保健類的減幅居

末。 

第三，歷年來各類所得來源之相對百

分比分配的消長，各年齡組均以經常移轉

收入的增長最多，並且最大的增幅就是落

於 65 歲以上組。各年齡組產業主所得的減

少最多，且最大的減幅屬於 35～39 歲組與

30～34 歲組之年輕族群。第四，歷年來各

類消費支出的相對百分比分配的消長，休

閒、文化、教育、餐飲與旅遊類、醫療保

健類、交通與通訊類，依次均呈現增長的

趨勢。各類增長最多的年齡組，依次為未

滿 30 歲組、65 歲以上組、55～64 歲組。

而食品類與住宅類，則逐年顯示減少的模

式。各類減少最多的年齡組，分別為未滿

30 歲組與 35～39 歲組。 

第五，消費支出總計之所得的邊際消

費傾向，介於 0.56 至 0.60 之間。七大類消

費支出項目的邊際消費傾向，依大小順序

為：食品類、交通與通訊類、醫療保健類、

雜項類、住宅類、衣著類、休文教餐旅類。

消費支出總計之邊際消費傾向，最大的屬

30～34 歲組，最小的屬 65 歲以上組。45

～54 歲組具有最大的交通與通訊類及雜

項類的邊際消費傾向；而 65 歲以上組則具

有最大的住宅類邊際消費傾向。40～44 歲

組與 30～34 歲組，分別具有最大的食品類

與醫療保健類之邊際消費傾向。第六，消

費支出總計之所得彈性，介於 0.90 至 0.98

之間，屬於必需品的性質。七大類消費支

出項目的所得彈性，依序為具奢侈品性質

的食品類、雜項類、醫療保健類、交通與

通訊類；具必需品性質的住宅類與衣著類；

及兼具劣等財性質的衣著類與休文教餐旅

類。消費支出總計的所得彈性，以 30～34

歲組最大，55～64 歲組最小。食品類所得

彈性，30～34歲組最大；雜項類所得彈性，

45～54 歲組最大；醫療保健類所得彈性，

65 歲以上組最大；交通與通訊類所得彈性，

45～54 歲組最大；住宅類所得彈性，30～

34 歲組最大；衣著類所得彈性，未滿 30

歲組最大；休文教餐旅類所得彈性，55～

64 歲組與 65 歲以上組之劣等財屬性最

強。 

高齡化社會的所得與消費結構變化方

面，第一，因為高齡化社會的人口發展結

果，45 歲以上的各年齡組，各類所得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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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費支出的相對百分比是逐年增長的；

45 歲以下的各年齡組，各類所得來源與消

費支出的相對百分比是逐年減少的。若由

所得收入總計與消費支出總計分析，增長

幅度以 55～64 歲組最大，45～54 歲組次

之，65 歲以上組再次；減少幅度以 30～34

歲組及 35～39 歲組最大，未滿 30 歲組與

40～44 歲組次之。第二，若以總平均組分

析，歷年來各類所得來源的相對百分比，

經常移轉成長幅度最大，自用住宅收入也

有小幅成長。產業主所得的減幅最多，受

僱人員報酬與財產所得收入也有明顯減少

的趨勢。再以總平均組分析，歷年來各類

消費支出的相對百分比，休閒文化教育與

餐飲旅遊類增長最多，醫療保健類居次，

交通與通訊類再次。食品類減幅最明顯，

住宅類其次，雜項類與衣著類再次。 

扼要歸納本文重要發現，高齡化社會

下，45 歲以上之各年齡組，所得與消費所

占的相對百分比，是逐年增長的。歷年來

所得來源之經常移轉收入的相對百分比成

長最大，自用住宅租金收入的相對百分比

也有些許成長。消費支出的增長，主要集

中在休閒文化教育與餐飲旅遊類、醫療保

健類、交通與通訊類。因此，高齡化社會

下針對所得來源與消費支出的產業發展政

策建議如后。第一，高齡化社會下，有超

過六成甚或接近七成的所得與消費，會集

中在 45 歲以上之各年齡組，因此，相關單

位宜擬定妥善的配套措施，來協助規劃所

得分配與消費發展政策。第二，高齡化社

會下，各類所得來源的相對百分比消長，

經常移轉收入成長幅度快，近年已接近兩

成，自用住宅租金收入也逐年些許成長。

產業主所得的減幅較大，未來將減少至一

成。受僱人員報酬，近十餘年來，皆維持

在五成七至五成八之間。第三，高齡化社

會下，消費支出的主要增長項目集中在在

休閒文化教育與餐飲旅遊類、醫療保健類、

交通與通訊類。此三項消費支出相對比重

總和，已從民國 83 年的三成一，增長到民

國 101 年的將近五成。因此，相關的產業

發展，也應更著重於這些類項目的消費支

出。 

（本文作者：陳世能為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曾昭玲為世新大學財務金

融學系副教授） 

：高齡化社會、所得來源、消費型

態、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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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3 101   

民國  總平均  未滿30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83年 100.00% 9.74% 14.88% 18.31% 17.93% 23.13% 11.60% 4.41%

84年 100.00% 9.61% 14.18% 18.77% 18.05% 22.68% 11.70% 5.01%

85年 100.00% 9.60% 13.82% 17.71% 18.40% 24.09% 11.17% 5.21%

86年 100.00% 9.65% 13.41% 17.06% 17.84% 25.28% 11.50% 5.25%

87年 100.00% 8.90% 12.96% 17.01% 16.97% 26.83% 11.66% 5.66%

88年 100.00% 8.38% 12.83% 16.33% 16.90% 26.93% 12.31% 6.32%

89年 100.00% 8.41% 12.17% 15.57% 17.65% 28.15% 11.49% 6.56%

90年 100.00% 7.38% 12.09% 15.75% 17.15% 29.46% 11.61% 6.55%

91年 100.00% 7.25% 11.56% 14.67% 17.45% 31.47% 11.52% 6.09%

92年 100.00% 7.21% 10.62% 14.30% 16.55% 30.91% 13.29% 7.13%

93年 100.00% 6.44% 11.01% 13.73% 16.99% 31.93% 12.92% 6.98%

94年 100.00% 6.65% 9.75% 13.98% 15.39% 32.50% 13.85% 7.87%

95年 100.00% 6.04% 9.81% 13.92% 15.60% 31.77% 15.18% 7.68%

96年 100.00% 6.03% 9.22% 13.06% 14.63% 32.18% 16.88% 8.00%

97年 100.00% 5.57% 9.39% 12.21% 14.49% 32.59% 17.78% 7.98%

98年 100.00% 5.43% 9.62% 12.38% 14.42% 31.87% 17.54% 8.73%

99年 100.00% 5.26% 9.11% 11.45% 13.99% 32.90% 18.75% 8.55%

100年 100.00% 4.82% 8.60% 11.71% 14.08% 29.82% 21.85% 9.12%

101年 100.00% 4.54% 8.72% 12.20% 12.92% 29.70% 22.53% 9.39%

民國83~101年     所得收入總計(經CPI調整)水平加權百分比分配

 

 

圖 8  民國 83～101 年 所得收入總計之各年齡組百分比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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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民國

83年
84年
85年
86年
87年
88年
89年
90年
91年
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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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發展季刊 

7  民國 83-

國  總平均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年 100.00

民國

圖 9 

152 期 

-101 年 消

均 未滿30歲
0% 9.51%
0% 9.52%
0% 9.47%
0% 9.59%
0% 8.98%
0% 8.31%
0% 8.33%
0% 7.67%
0% 7.37%
0% 7.44%
0% 6.72%
0% 6.76%
0% 6.16%
0% 6.26%
0% 5.91%
0% 5.60%
0% 5.53%
0% 5.14%
0% 4.81%

國83~101年 

 民國 83-

消費支出總計

歲 30～34歲
% 14.84%
% 14.24%
% 13.75%
% 13.22%
% 12.91%
% 12.70%
% 12.01%
% 11.96%
% 11.50%
% 10.56%
% 10.88%
% 9.62%
% 9.59%
% 9.09%
% 9.37%
% 9.40%
% 8.78%
% 8.56%
% 8.73%

    消費支出

101 年 消費

266 

計之各年齡

35～39歲 4
18.93%
19.23%
17.98%
17.49%
17.43%
16.51%
15.57%
16.16%
14.63%
14.52%
13.85%
14.04%
13.65%
12.97%
12.20%
12.45%
11.33%
11.66%
12.12%

出總計(經CPI

費支出總計

齡組百分比分

40～44歲 45
18.96% 2
18.97% 2
19.44% 2
18.50% 2
17.57% 2
17.89% 2
18.37% 2
17.82% 2
18.19% 3
17.29% 3
17.62% 3
15.95% 3
16.13% 3
15.03% 3
14.99% 3
14.72% 3
14.23% 3
14.33% 3
13.25% 2

I調整)水平加

計之各年齡組

中華民

分配表 

～54歲 55～
22.80% 10
22.17% 10
23.70% 10
24.94% 10
26.58% 10
26.51% 10
27.98% 10
28.83% 10
30.88% 10
30.69% 11
31.64% 11
32.42% 12
31.96% 13
32.49% 14
32.63% 15
31.85% 16
33.03% 17
30.10% 20
29.96% 20

加權百分比分

組百分比分

民國 104 年 1

～64歲 65歲以

0.33% 4.
0.51% 5.
0.10% 5.
0.46% 5.
0.15% 6.
0.90% 7.
0.42% 7.
0.37% 7.
0.30% 7.
1.62% 7.
1.46% 7.
2.11% 9.
3.72% 8.
4.98% 9.
5.66% 9.
6.17% 9.
7.20% 9.
0.06% 10.
0.37% 10.

分配

分配圖 

2 月

以上

.64%

.37%

.57%

.79%

.39%

.19%

.32%

.20%

.13%

.89%

.84%

.11%

.79%

.19%

.23%

.80%

.89%

.1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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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百分比分

年 各類所

年 92年 93年 94年

玲 高齡化社會

分配表 

所得來源百分

95年 96年 97年 98

會之所得來源

中華民

分比分配圖

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源與消費型態分

民國 104 年 1

圖 

年

受雇人員報酬

產業主所得

財產所得

自用住宅收入

經常移轉

雜項收入

分析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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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百分比分

 

年 各類消

年 92年 93年 94年 9

分配表 

費支出百分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中華民

分比分配圖

年 99年 100年 101年

民國 104 年 1

圖 

食品類

衣著類

住宅類

交通類

醫保類

休文教餐旅類

什項類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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